
附件1

韶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流程

一、预警信息发布申报

各有单位根据自身职能，对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进行监测、分析、研判，对可能造成较大以上社会危害的，可以预警各类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及时向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应急办）上报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应明确突发事件的等级，发布的具体内容、发布的范围、发布的手段等内容。（见附件2：韶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
二、预警信息发布审批

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应急办）收到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后，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拟办意见，及时呈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审批。审批通过，及时将审批表转发给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市气象局）进行发布；审批不通过，及时将申请表退回给申请单位，并告知原因。
三、预警信息发布

（一）信息发布：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市气象局）收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应急办）转发的审批表后，通过通信运营商、电视广播等部门和利用各种渠道发布预警信息。

（二）信息发布反馈：预警信息发布完后，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市气象局）应将预警信息发布的情况反馈给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应急办）和申请单位。
韶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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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韶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审批表（样本）
	预

警

信

息

发

布

单

位
	信息标题
	 

	
	预警信息类别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发布时间及周期
	XX年XX月XX日起，预计持续XX天XX小时

	
	预警信息级别
	三级、四级

	
	预警信息传播方式
	电视/报刊/网络/广播/大屏幕/短信/报纸/电台等

	
	预警信息主要内容
	 



	
	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
	 

	
	领导意见（签字）
	 

	市政府应急办建议意见
	 

	市政府领导审批意见
	 

	备    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突发事件





各有关单位





达三级以上上报标准





否





市应急办审核





领导小组审批





审批通过





发布中心发布信息





是





市气象局发布





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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